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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柳營科技園區第三期｣ 

第二次土地徵收報告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事由： 

說明本府開發臺南市柳營科技園區第三期開發計畫興辦事業概況、

展示相關圖籍及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與合理及合

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二、開會時間：113年2月6日(星期二) 下午02時30分 

三、開會地點：臺南市柳營科技園區服務中心2樓會議室 

四、主持人：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徐專門委員國清 記錄：姚佩妤 

五、簡報及書面資料：詳附件一(簡報資料) 

六、出席單位及列席單位（人員）：詳附件二(簽到簿) 

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附件二(簽到簿) 

八、興辦事業概況： 

(一)興辦目的 

臺南市國土計畫指定本計畫區為「北核心5」，屬中長期產業

發展區位。柳科既有園區之產業用地155.54公頃已於民國104年

全數出售，迄今廠商對產業用地之需求仍為殷切，實有擴區必要

性。故辦理柳營科技園區第三期83.38公頃的開發，以符合臺南市

對產業用地之需求，並促進北台南之發展。 

(二)計畫範圍 

柳營科技園區第三期位於台南市柳營區國道三號柳營交流道

西側約3公里處，面積83.38公頃。基地範圍，東以南112道路、北

以義士路、西以高鐵高架段、南以德元埤為界，基地形狀呈長型。

目前主要作為台糖柳營農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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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與合理性、合法性說明： 

因素 項目 說明 

(一)公益性 

社會

因素 

(1) 

徵收所影響人

口之多寡、年

齡結構 

本計畫範圍內部有大農社區一處，已因應居民意見保持社區原狀，將

其排除在基地範圍之外，不納入徵收開發。故基地內無住宅用地，徵

收對人口不會造成影響。 

(2) 

徵收計畫對周

圍社會現況之

影響 

園區預估引進約 3 千名就業人口，帶動地區發展與繁榮。另在園區周

界已劃設至少 30 公尺寬之隔離綠帶，不致影響區外既有之活動，並可

提供公共設施供周圍社區居民使用。 

(3) 

徵收計畫對弱

勢族群生活型

態之影響 

本園區範圍內除為台糖農場，並無住宅社區，亦無弱勢族群；區外則

鄰近大農社區聚落。 

(4) 

徵收計畫對居

民健康風險之

影響程度 

A.環評送審：目前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進行相關環

境現況調查與報告書件製作；並依據「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規定

進行健康風險評估。 

B.設置專用污水處理廠：營運期間所產生之工業廢水及生活廢水，經

三級處理達排放標準後再外排。 

經濟

因素 

(1) 
徵收計畫對稅

收之影響 

營利事業所得稅：估每年約 170 億元之產值，估算稅額可增約 2.9 億

元。個人綜合所得稅：直接就業人口以 3 千人，每年預可增 1.3 億元之

個人綜合所得。營業稅：每年增加之營業稅收入約 8.5 億元。 

(2) 
徵收計畫對糧

食安全之影響 

需用土地以台糖農場為主，目前主要種植甘蔗，非糧食作物。配合本

基地之改道規劃後，未影響周邊農業生產，爰本徵收對糧食安全不致

產生影響。 

(3) 

徵收計畫造成

增減就業或轉

業人口 

開發後將新增約 3 千名就業人口。園區內台糖柳營農場就業人數為 6

人，後續將調派至其他農場協助，不致產生失業問題。 

(4) 

徵收費用及各

級政府配合興

辦公共設施與

政府財務支出

及負擔情形 

開發費用後續將採產業創新條例第 37 條，以公開甄選公民營事業自籌

資金之模式辦理。 

(5) 

徵收計畫對農

林漁牧產業鏈

影響 

範圍內無林、漁、牧產業，對林、漁、牧產業無直接影響。柳營農場內

主要種植甘蔗，將設置專用三級處理之污水處理廠，需達環保規定之

排放標準，不致影響周邊灌排溝渠。另本案開發期間之施工機具、車

輛與人員進出，亦將擬具相關環境影響減輕對策、污染防治對策及環

境監測計畫等，減輕對農業產業鏈影響。 

(6) 

徵收計畫對土

地利用完整性

影響 

以既有邊界為界，維持周邊土地利用完整性。 

文化

及 
(1)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城鄉自然

風貌改變 

現況多種植甘蔗等農作使用，原有農村自然風貌改變為城鎮風貌。惟

本基地整體景觀計畫配合當地鄉村景觀風貌，強化生態設計、節能設

計、減廢設計等設計理念，「一核、一帶、雙綠、工主軸」的規劃構想，

建構基地整體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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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項目 說明 

生態

因素 (2)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文化古蹟

改變 

範圍內無公告之文化古蹟、景觀及歷史建築。 

(3)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生活條件

或模式發生改

變 

計畫範圍原為台糖農場，其與周圍社會在經濟面及文化面關聯性不高、

人力需求低。開發後帶來就業人口、增進所得、提高土地價值、振興經

濟、改善公共服務設施，生活條件將有所改善。 

(4) 

徵收計畫對該

地區生態環境

之影響 

多為農地，現況以種植甘蔗為主；本基地擬有完整的植栽計畫、周邊

設置緩衝綠帶、連續性之綠帶系統，開發行為影響輕微。 

(5) 

徵收計畫對周

邊居民或社會

整體之影響 

本園區開闢後將提供約 3 千個就業機會，並結合已開發之柳營科技工

業區暨環保科技園區第一期與第二期發展能量，支援周邊鄰里商業活

動需求，提升地方生活品質及便利性。 

永續

發展

因素 

(1) 
國家永續發展

政策 

永續環境：園區並未位處重大環境敏感地區，配合相關書件審查且未

違背永續環境。 

永續社會：本案將依環評審查結論辦理，避免園區開發對人民健康之

影響。 

永續經濟：落實園區低污染、低耗能、低環境衝擊及高值化等價值為

開發目標。 

(2) 永續指標 
園區設置有助於整體環境條件之提升，並對於社會、經濟之永續均有

所助益。符合永續發展目標及國家發展之政策與永續指標。 

(3) 國土計畫 

五大空間發展策略：「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城鄉集約有序發展」、「因

應氣候變遷極端氣候，營造永續韌性城鄉」、「促進都市再生，提升都

市競爭力」、「提升國土生態景觀品質」、「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形塑鄉村特色風貌」。推動低碳與生態城鄉，鼓勵使用綠建材等低碳

設施。 

(二)必要性 

(1)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

徵收私有土地合理

關連理由 

緊鄰柳科既有園區，可連結相關產業，強化既有產業空間群聚發展，

提供廠商擴廠腹地。空間位置上與城市聚落相距不遠，便於就業人力

等資源引入；同時鄰近國道三號高速公路，區域聯外交通便利性佳，

適合作為培育產業與茁壯的最佳基地。 

(2)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

已達必要最小限度

範圍理由 

範圍力求完整：以既存邊界為限，避免造成土地破碎及畸零地。 

區內土地權屬力求單純：利用公有及國營事業土地，私有土地以台糖

公司為主，避免納入可獨立使用農地。 

(3)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

可替代地區 

區位交通條件良好，土地權屬單純，開發影響私有權益較少。周邊生

活機能漸趨完善，利於員工就近使用，並帶動周邊發展；且本區位符

合臺南市國土計畫產業空間布局，具不可替代性。 

(4)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

式 

A.公私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 

按「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非公用不動產

與私有不動產不得相互交換產權」，爰本案無法採用「以地易地」方式

取得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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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項目 說明 

(4)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

式 

B.出租或設定地上權： 

倘以出租或設定地上權取得土地時，市府轉租售予廠商時，廠商非土

地所有權人故無法以土地向銀行融資，將影響資金周轉；同時租金隨

地價調漲，亦造成廠商財務不確定性，影響廠商投資意願，故較不適

合產業園區之土地取得方式。惟有關台糖公司土地，依經濟部「政府

機關與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合作開發產業園區處理原則」，將由

市府與台糖公司討論後續配合政策之方式辦理。 

C.協議價購或一般徵收： 

本案於徵收前將按土徵條例第 11 條規定辦理協議價購，倘未能達成協

議，因本基地係循產業創新條例編定之產業園區，依該條例第 42 條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開發產業園區需用私

有土地時，得徵收之。現行土地徵收價格已修正為市價徵收，故亦可

相對保障對地主之權益；後續倘協議不成，方採一般徵收方式辦理。 

(三)適當性與合理性 

(1) 發揮產業聚集效益 

與柳科既有園區之產業聚集效益，更能打造柳營地區成為新興產業的

核心聚落，提供在地優質就業機會，吸引年輕人回鄉就業，產業園區

開發具合理關聯性。 

(2) 
臺南市國土計畫布

局「北核心五」 

臺南市國土計畫工商部門產業計畫將基地所在範圍指認為未來發展之

北核心五，符合臺南市國土計畫之產業空間布局。 

(3) 用地勘選具適當性 本園區範圍以公有地及國營事業用地為主，減少對民眾之影響與衝擊。 

(四)合法性 

(1) 
依「產業創新條例」、「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環境影響評估法」等規定辦

理申請及審查作業，開發程序具備合法性。 

(2)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優先使用無使用計畫之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

地。 

(3)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42 條規定，主管機關開發產業園區得徵收私有土地，土地取得具

備合法性。 

(五)綜合評估分析：本工程符合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經評估應屬適當。 

(1) 
依法定程序辦理本

次會議 
本次公聽會係依「土地徵收條例」辦理。 

(2) 
本計畫具公益性及

必要性 

本園區年產值估計約 170 億元，平均每年每公頃產值約 3.4 億元。本

工業區約可引進 3 千個就業機會。規劃設置公園綠地、滯洪池等公共

設施，整體提升周邊公共設施服務品質。藉由產業園區之設置、擴大

產業群聚效應，發揮健康園區特色。提高土地價值、增加政府稅收，園

區所衍生的服務需求，如餐飲、零售、金融等亦將帶動地方繁榮，對周

邊居民或社會整體將帶來正面的提升作用。 

(3) 本計畫具合法性 依「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辦理，具合法性。 

(4) 區位具合理性 

區位交通條件良好，土地權屬單純，開發影響私有權益較少。周邊生

活機能漸趨完善，利於員工就近使用，並帶動周邊發展。符合臺南市

國土計畫產業空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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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二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

應與處理情形：  

項

次 

陳述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大農里 

吳峰欽 

里長 

(現場發言) 

113 

2/6 

意見 1：大農社區周邊應設置 40米以

上之隔離綠帶。 

 

 

 

 

 

意見 2：既有園區污染問題嚴重，目前

稽查違規的相關成果是否可提供給大

家參考。 

 

 

 

 

 

 

 

 

 

 

 

 

意見 3：徵收土地的費用不足，無法讓

里民至市區購置房產，希望妥善處理

社區居民安置的議題。 

意見 4：請先確認當地居民是否要納入

園區開發的意願，後續再進行討論。 

回覆 1：謝謝里長的建議，然因依據

「產業創新條例」規範，工業區開

發具產業用地最低比例之限制，易

與公共設施產生排擠效應，後續會

請規劃公司協助納入園區規劃考

量，盡力符合民眾需求。 

 

回覆 2：由環保局空氣及噪音管理

科進行回覆，自 112年 9月至今的

稽查與裁罰狀況如下： 

(1)112/9/25：廠商的異味汙染物管

道超標，已依規定裁罰。 

(2)112/9/25：廠商的事廢再利用處

理程序違規，已裁處並請廠商改善。 

(3)112/10/18：廠商部分設備連接方

式與核可之許可證內容不符，已依

規定裁罰。 

(4)112/12/11：已針對廠商的設備元

件進行檢測，亦有超標情形並予以

裁罰。 

 

 

回覆 3 與 4：將持續與社區居民協

調並取得共識，若所有居民同意社

區納入園區開發，則再進行後續價

購或居民安置的協商。 

2 

張清松 

先生 

(大農里 

里民) 

(現場發言

與意見單) 

113 

2/6 
意見 1：開會公告不足。 

謝謝建議，本府均已配合土地徵收

相關法規辦理會前公告事宜，後續

如有其他說明會規劃，亦會加強向

居民、里鄰長宣導事宜，並提早相

關公告，讓更多里民都可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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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陳述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3 

曾昭順 

先生 

(大農里 

里民) 

(現場發言

與意見單) 

113 

2/6 

意見 1：大農社區具部分弱勢族群，年

長者較多，規劃單位提及「無弱勢情

狀」較不符合現況。 

 

 

 

意見 2：我們不需要道路、公園、停車

場這類的規劃，現在的水質、空氣污染

的問題都很嚴重，希望先解決這些問

題。 

 

 

 

 

 

 

 

 

 

 

 

 

 

意見 3：希望將大農社區納入園區範圍

並提出合理安置計畫，否則就不要進

行園區開發。 

意見 4：一、二期園區產生之污染嚴重，

環境保護的成效不彰。 

回覆 1：謝謝建議，規劃單位所指弱

勢情況，應是指被迫徵收或房屋遭

拆遷者。本府相當重視社區居民居

住環境品質的維護，無關弱勢與否

均會努力顧及社區居民需求，盡力

提出妥適規劃方案。 

回覆 2 與 4：有關空氣污染部份，

目前依法針對柳科周邊的空氣品質

進行監測，並於去年 11月開始執行

空拍機的監測作業，以積極處理異

常排放廠商的問題。園區異味問題

經居民檢舉後，環保局均會派員進

行稽查，若當下未取得超標證據，

仍會依民眾檢舉的時間點建立「違

規熱區時間」，後續將會在該時段積

極進行稽查。水質污染部份，每月

固定針對園區內所有廠商進行水質

採檢，若超過標準也會加收其處理

費用；也會不定時針對排水量較大

或製程污染較嚴重的廠商進行稽

查，如不合格也會請環保局進行裁

罰。 

 

回覆 3：將持續與社區居民協調並

取得共識，若所有居民同意社區納

入園區開發，則再進行後續價購或

居民安置的協商。 

4 

篤農里 

陳献堂 

里長 

(現場發言) 

113 

2/6 

意見 1：土地徵收價格應妥善規劃，且

大農社區的戶數也不多，希望讓里民

可以有能力另外購買房產。 

 

意見 2：既有園區的問題已讓我們三個

里(重溪里、篤農里、大農里)困擾已久，

後來的建設並未依據當時的承諾來施

作，我們都有受騙的感覺，再請向上級

回覆 1：將持續與社區居民協調並

取得共識，若所有居民同意納入園

區開發，則再進行後續價購或居民

安置的協商。 

回覆 2：本府已積極處理既有園區

污染問題，除執行原環評核定之監

測計畫外，亦於去年 11月開始執行

空拍機的監測作業，已積極透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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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陳述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機關反應。 

 

 

 

 

 

 

意見 3：希望妥善規劃回饋金機制，讓

周邊受影響的居民得到合理補償。 

 

 

意見 4：外籍移工問題仍未見改善，有

居民飼養雞隻被偷竊的問題，希望可

以增設派出所。 

同科技手法進行取締，盡力執行稽

查作業以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質；另

關於三期園區開發，於規劃階段擬

定之引進產業別、污染排放總量限

制與後續監測點位布設，後續均會

依據環評承諾進行，請各位里長放

心。 

回覆 3：謝謝里長的建議，後續將參

照其他園區經驗與相關法令規範，

持續討論合適的回饋金機制，以回

饋受園區開發影響的當地居民。 

回覆 4：本園區外籍移工問題，服務

中心將加強園區及周圍之巡邏工

作，若有外籍移工滋事，將第一時

間通報警區處理。後續亦會再請派

出所協助評估是否可進駐本區以維

護居民安全。 

5 

重溪里 

蔡明宏 

里長 

(現場發言) 

113 

2/6 

意見 1：先前幾次開會已提到，希望可

以先解決既有園區問題後再進行三期

的開發，目前卻仍未見改善。 

 

 

 

 

 

 

 

 

意見 2：網路謠傳三期園區即為焚化爐

設置，再請市府加強說明，以免民眾誤

會本園區開發的目的，易造成里長們

的困擾。 

 

意見 3：目前的敦親睦鄰的費用過低，

也希望妥善建立三期園區的回饋金制

度。 

回覆 1：謝謝里長建議，本府已積極

處理既有園區污染問題，除執行原

環評核定之監測計畫外，亦於去年

11月開始執行空拍機的監測作業，

已積極透過不同科技手法進行取

締，盡力執行稽查作業以改善居民

的生活品質；另關於三期園區開發，

於規劃階段擬定之引進產業別、污

染排放總量限制與後續監測點位布

設，後續均會依據環評承諾進行，

請各位里長放心。 

回覆 2：謝謝里長建議，後續如有其

他說明會規劃，亦會加強加強向居

民、里鄰長宣導事宜，避免民眾誤

把三期園區與焚化爐設置混為一

談，也避免造成里長的困擾。 

回覆 3：謝謝里長的建議，後續將參

照其他園區經驗與相關法令規範，

持續討論合適的回饋金機制，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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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陳述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饋受園區開發影響的當地居民。 

6 

蔡育輝 

議員 

(現場發言) 

113 

2/6 

意見 1：當初提起三期園區開發是希望

引進高科技產業來提供就業機會，讓

年輕人可以留在當地。 

 

意見 2：目前既有園區都沒有回饋金機

制，應妥善規劃工業區周邊村里的補

償方案，可考量設定廠商營業額應有

多少比例做為回饋使用。 

意見 3：工業區開發難保證毫無空氣污

染的影響，如將大農社區維持原地，後

續可能衍生更多問題，建議市府考慮

依高於市價的價格來徵收居民土地，

讓民眾有能力搬遷至他處；或考慮向

都發局申請專案變更，並與台糖購地

以安置大農社區居民。 

意見 4：考量派出所原編列的預算應已

緊縮，建議可運用既有園區管理中心

的經費或產業園區開發基金，以作為

當地秩序維護所用，有效改善目前的

治安問題。 

意見 5：亦提醒環保局應妥善處理當地

污染排放議題。 

回覆 1：謝謝議員建議，本園區引進

產業雖非高科技產業，但仍可帶來

3,000名就業機會，亦可促進年輕人

可以留在當地就業。 

回覆 2：謝謝議員建議，後續將參照

其他園區經驗與相關法令規範，持

續討論合適的回饋金機制，以回饋

受園區開發影響的當地居民。 

回覆 3：將持續與社區居民協調並

取得共識，若所有居民同意社區納

入園區開發，則再進行後續價購或

居民安置的協商。 

 

 

 

回覆 4：謝謝議員建議，後續將確認

既有園區管理中心的經費或產業園

區開發基金之運用狀況，以評估此

方法之可行性。 

 

回覆 5：謝謝議員建議，除執行原環

評核定之監測計畫外，亦於去年 11

月開始執行空拍機的監測作業，已

積極透過不同科技手法進行取締，

盡力執行稽查作業以改善居民的生

活品質。 

7 

台糖公司

台南區處

(書面意見) 

113 

2/6 

意見 1：本公司現行土地政策係以租代

售為原則，爰本案土地提供方式，本公

司以出租方式辦理。 

謝謝台糖公司的意見，本府將與貴

公司再進一步協調土地開發方案。 

備註：會議結束仍持續收取書面意見，截至113年2月27日止均無收到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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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

回應與處理情形： 

項

次 

陳述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未具名 

里民 

(一) 

112 

12/26 

意見 1：柳科三期規劃將現行大農社

區包圍後進行開發，因既有園區已對

目前生活造成嚴重困擾，未來三期進

行開發後，勢必影響更大，且全台從

北到南也沒這種規劃先例，將住宅區

包圍後開發工業區，另外，針對目前

的規劃決策，均以未包含住宅區的方

式作為開發論述，此點歉難接受。 

 

 

 

 

 

 

 

 

 

 

 

 

 

 

 

 

 

 

 

 

 

 

 

 

 

 

回應 1： 

市府非常重視社區居民的意見，在

本公聽會前，已於社區信仰中心農

天宮舉辦兩場社區居民座談會

(112/05/30、112/09/14)，會中多位居

民表示祖先三代世居於此，不願土

地被徵收遷移。市府亦尊重居民的

共識，將社區保持原狀，不納入本

計畫之開發。 

社區雖未納入園區開發範圍，但仍

包圍在園區其中，為減輕園區開發

對社區之影響，市府將採積極態度

規劃改善社區未來周圍環境及景

觀，說明如下： 

(一)施工中 

1.施工機具車輛須繞道而行，不可

經過社區周圍道路，以避免直接影

響社區居民生活起居。 

2.優先完成社區周圍之隔離綠帶景

觀綠美化工作，達到有效隔離作用，

減少施工期間之噪音沙塵之影響。 

3.社區周圍每日定時作灑水澆灌工

作，減少施工沙塵之影響。 

(二)開發後 

1.社區四周圍劃設 30m 以上隔離

帶，未來廣植高大喬木及灌木，有

效達到景觀綠美化及隔離作用。 

2.社區東側設置大型公園一處，設

置廣場、草坪、涼亭、休閒設施，

改善社區環境景觀及休憩空間。 

3.農天宮及其前方廣場用地，目前

為非法使用台糖農地使用，未來將

納入公園範圍永久合法使用。 

4.社區西側 4m道路擴寬為 8m，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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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陳述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意見 2：有關目前污水處理廠營運時

產生之噪音、既有園區火災問題須先

行改善，並針對異味問題嚴重之特定

廠商予以個別稽查後，解決後再來討

論三期規劃。 

意見 3：目前環保局雖有現場說明，

因應相關法令規定，稽查均須有證據

才可裁罰，但就居民體感上，頻率次

數仍覺不夠。畢竟會製造異味及廢污

水，就當地居民認知就部分廠家，仍

須針對既有園區問題管理加強改進。 

方便居民進出。 

5.社區東側設置公共停車場 1 處，

可供居民停車使用。 

6.服務中心特意與社區相鄰設置，

可就近關切社區可能受到的影響即

時改善。其相關服務管理機構(例如

消防隊、派出所等)亦可就近提供服

務。 

7.與社區相鄰之工廠，須篩選進駐

無噪音空氣影響者。 

 

回應 2：目前依法針對柳科周邊的

空氣品質進行監測，並於 11月開始

執行空拍機的監測作業，以積極處

理異常排放廠商的問題。 

 

回應 3：關於既有園區的異味與廢

污水問題，目前已配合原環評監測

計畫內容定時實施，相關監測成果

請 至 以 下 網 站 確 認 ：

https://economic.tainan.gov.tw//Ne

ws.aspx?n=5157&sms=10092；另也

麻煩居民如遇臭味嚴重或污染違規

排放之情事，可多加利用環保局的

各檢舉管道，以利後續稽查程序辦

理。 

2 

篤農里 

陳獻堂 

里長 

112 

12/26 

意見 1：既有園區規劃初期，曾提到

的多樣願景，但後續執行卻產生巨大

落差。既有園區的空氣品質、水質污

染問題對周邊里民影響甚劇，希望解

決後再來規劃三期。 

 

 

 

 

 

回應 1：空氣污染部份，目前依法針

對柳科周邊的空氣品質進行監測，

並於 11 月開始執行空拍機的監測

作業，以積極處理異常排放廠商的

問題。園區異味問題經居民檢舉後，

環保局均會派員進行稽查，若當下

未取得超標證據，仍會依民眾檢舉

的時間點建立「違規熱區時間」，後

續將會在該時段積極進行稽查。水

質污染部份，每月固定針對園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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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陳述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意見 2：目前規劃說明，三期園區開

發後，可提升就業人口數，但目前園

區已有嚴重外籍移工問題(盜竊、不遵

守交通規則等)且未見解決。 

所有廠商進行水質採檢，若超過標

準也會加收其處理費用；也會不定

時針對排水量較大或製程污染較嚴

重的廠商進行稽查，如不合格也會

請環保局進行裁罰。 

回應 2：已請服務中心加強園區及

周圍之巡邏工作，若有外籍移工滋

事，將第一時間通報警察局處理。 

3 

大農里 

吳峰欽 

里長 

112 

12/26 

意見 1：上個月，11月發生火災時卻

未見市府即時到場處理且火災時，卻

未見空拍機進行稽查，請先解決既有

園區現有的問題，再來討論三期。 

 

 

 

意見 2：部分廠商管理已造成居民不

信任，針對目前已進駐園區廠商的入

區審查審查資料及安全檢查資料，是

否能參閱或檢視。 

回應 1：火災工廠為固體再生燃料

(SRF)的廠商，其產品較具易燃性，

並非偷燒廢棄物導致之火災，後續

待火災鑑識報告完成再向大家說

明。另外，上個月火災的救災用水

均已抽回污水處理廠處理，並無隨

意排放，請大家放心。 

回應 2：目前園區各廠商入區後審

議程序均符規定，惟入園廠商提送

的申請資料部分，因涉及廠商商業

機密及個資法、營業秘密法等法令

規定，歉難進行公開提供。 

4 

未具名 

里民 

(二) 

112 

12/26 

意見 1：既有園區及未來三期園區廠

商營運產生的廢污水，易污染土壤，

有無能力比照南科台積電的污廢水處

理程序及成本方式處理，並採高規格

方式辦理？ 

回應 1：上次里長通報的地下水污

染問題，採檢後均符合法規標準，

也無洩漏情況，後續將定期監測與

追蹤。相關廢水處理程序，本府將

依法嚴格要求及辦理。 

5 

李宗翰議

員服務處

蔡詩茵 

特助 

112 

12/26 

意見 1：既有園區的空污問題應先解

決，否則民眾較難接受三期開發。 

 

 

 

 

 

 

 

回應 1：有關既有園區空氣污染部

份，目前依法針對柳科周邊的空氣

品質進行監測，並於 11月開始執行

空拍機的監測作業，以積極處理異

常排放廠商的問題。園區異味問題

經居民檢舉後，環保局均會派員進

行稽查，若當下未取得超標證據，

仍會依民眾檢舉的時間點建立「違

規熱區時間」，後續將會在該時段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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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陳述人 

姓名 

陳述

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意見 2：三期開發雖可推動產業發展，

但衍伸的外籍移工問題也應妥善解

決。 

極進行稽查，期能獲得改善解決空

污問題。 

回應 2：本園區外籍移工問題，服務

中心將加強園區及周圍之巡邏工

作，若有外籍移工滋事，將第一時

間通報警區處理。 

6 

農田水利

署嘉南管

理處 

112 

12/26 

意見 1：園區南側臨高鐵軌道另一側

的部分土地是否可考量納入園區。 

回應 1：回應農水署意見，因該區域

位於高鐵軌道西側，依據產業園區

開發相關規範，若以明確實體分界

隔開區內設施，恐失園區邊界設定

之合理性，建議該區域後續仍維持

原土地使用。 

7 

台糖公司

台南區處

(書面意見) 

112 

12/26 

意見 1：本公司現行土地政策係以租

代售為原則，爰本案土地提供方式，

本公司以出租方式辦理。 

回應 1：本園區台糖公司土地取得

方式，後續將依相關法令及規定再

與台糖公司協議確認。 

8 

臺南市政

府交通局

(書面意見) 

112 

12/26 

意見 1：基地以南北 20M主軸道路貫

穿，串連東西向主要聯外道路義士路、

德元埤大道，惟空間構想示意圖基地

北側規劃為隔離綠帶，相關圖說與文

字建議再釐清確認。 

意見 2：倘南北 20M主軸道路係規劃

穿越隔離綠帶串連義士路，為免非對

稱路口衍生相關交通問題，建議評估

該南北向道路與南 108-1 線銜接之可

行性，倘否，則應做好相關交通管制

設施。 

意見 3：園區一、二期目前已有產業

進駐營運，上、下午尖峰時段車輛進

出動線與交通量調查分析等，請於後

續報告書中補充，並請說明第三期開

發衍生交通量對於一、二期及聯外道

路的影響。 

意見 4：停車空間請依非都市計畫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畫設，本案開發

後衍生之需求量，包括就業人口、洽

回應 1：基地北側臨義士路處確將

留設 20m隔離綠帶。 

回應 2：本園區 20m主軸道路將穿

越隔離綠帶串連義士路，銜接處未

來將加強交通管制措施，設置紅綠

燈等交通管制號誌。義士路中央分

隔島，若道路設計之需要，亦將申

請中央分隔島破口配合。 

回應 3：本園區已依規定辧理上、下

午尖峰時段車輛進出動線與交通量

調查分析，及相關交通計畫評估，

並詳述於可行性報告、環評報告、

開發計畫書中，說明第三期開發衍

生交通量對於一、二期及聯外道路

的影響。 

回應 4：本園區已依規定於園區內

設置 1.63公頃之公共停車場，留設

足量之停車空間，避免造成停車問

題外溢及降低相關交通衝擊。 

回應 5：本園區道路相關標誌、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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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商務旅次等，應核實納入考量，並

留設足量之停車空間，避免造成停車

問題外溢及降低相關交通衝擊。 

意見 5：道路相關標誌、標線及號誌

等交通設施改善，請納入後續土地開

發審議內容說明。 

意見 6：提醒開發單位應先行檢核聯

外道路是否滿足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

作業規範之路寬規定。 

及號誌等交通設施改善，納入園區

交通計畫，並於後續土地開發審議

內容說明。 

回應 6：本計畫已檢核聯外道路之

寬度 (德元埤大道 40m、義士路

20m)，確可滿足非都市土地開發審

議作業規範之路寬規定(應設置二

條以上獨立之聯絡道路，其主要聯

絡道路寬不得小於 15m)。 

十二、結論 

感謝各位鄉親撥冗參與本次會議，有關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

人現場陳述之意見，經本府於現場回應說明，並列入本次會議紀錄，

倘與會民眾仍有相關意見可於113年2月27日前寄送或傳真至本府經

濟發展局，本府回應及處理情形將於會後函寄各土地所有權人、利害

關係人及陳述意見人。 

也感謝各單位及與會人員提供的寶貴建議，將請規劃公司綜整本

次會議意見，納入後續土地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並依據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後續相關公開會議作業程序。 

十三、散會（下午4時） 


